
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电来信举报调查处理情况公示表
（2024年3月26日,第八批）

序号 信访编号
举报   

县市区
举报内容 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备注

1 SD24LD03
21PZ01 西区

群众反映：沿江社区花山矿干坝塘邮政所
外，有一位老太太每天晚上七点四十左右

开始摆烧烤，用木炭烧烤，导致地面、电

线杆上油污严重，且油烟扰民。

经调查，当事人擅自占用居民楼公共空间，夜间摆放烧烤箱1台，桌椅板凳4套用于

餐饮经营。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地面遗留部分油渍、烧烤残渣及碳灰散发较大气
味，并且经营过程中油烟较大，影响正常生活。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汪俊杰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西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攀枝花市西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何鹏

二、处理情况

区综合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大宝鼎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员联合对其开展法律宣讲及教育引导 ，要求其暂停营
业，同时立即清理地面油污、垃圾及电线杆，沿江社区工作人员配合其对周边综合环境开展全面整治 。

三、整改情况
经回访，该处地面及电线杆已清理，桌椅板凳已搬离。

无

2 SD24LD03
21PZ02 西区

群众反映：清香坪攀钢家属区221栋2单元

13号业主在楼顶上养鸭，叫声扰民，臭气

熏天。

经调查，当事人擅自占用楼顶露台间，饲养鸭子2只。鸭子不时发出叫声，且粪便

和羽毛产生难闻气味，卫生状况较差，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了影响。群众反映情况
属实。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汪俊杰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西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攀枝花市西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何鹏

二、处理情况

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告知当事人未经许可违规饲养家禽的行为违反 《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要求当事人立即处理其鸭子，并配合社区清理楼顶，此后禁止该区域饲养家禽及堆放杂物。

三、整改情况
经回访，当事人已将鸭子宰杀，社区及物业监督并协助其完成楼顶露台清理 。

无

3 SD24LD03
21PZ03 东区

群众反映：万象城对面长途线路传输局门
口下水道臭气熏天。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长途线路传输局位于学园路入口处东侧 ，学园路沿
线敷设有市政排水沟，该道路两侧部分房屋生活污水未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而直接
排入排洪沟内，污水臭味沿排洪沟盖板缝隙渗透而出，影响周边环境。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登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人：攀枝花市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彭涛

二、处理和整改情况
收到信访件后，东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责成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工作专班进行核查处理 。东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于2024年3月22日组织市政服务中心、东华街道办事处、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在点位现场召
开整改工作部署会，确定点位问题整改方案及计划。整改方案分为治标和治本两个阶段，分别为：

治标阶段，短期内先行解决污水臭味问题。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安排相关单位采取措施封堵学园路沿线排洪沟
盖板缝隙，确保污水臭味不外溢，封堵工作已于2024年3月22日开工，预计3月27日完成。

治本阶段，推进该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学园路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已纳入攀枝花市东区江南片区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及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一期）实施范围，该项目预计将沿学园路新建污水管网 270米，并将沿线生活污水接入新建污

水管网，从而根本上解决投诉案件中提到的污水臭味问题 。由于学园路为攀枝花市第三中学进出的主要通道，上学
期间将有大量师生通过，管道施工占道开挖将导致道路难以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此，学园路污水管道施工
计划将于2024年暑假期间入场，预计于2024年9月15日前完工。

无

4 SD24LD03
21PZ04 东区

群众反映：1、滨江大道(金沙江大道中段）

三森家居建材城岔路口，靠江边有一个涵
洞，流出的水直接排入金沙江内。2、龙密
路往金沙江大道东段方向立交桥，靠江边
桥下水泥管道内的污水直接排入金沙江内
。诉求：希望部门核实以上两处的排水是
否是污水，对金沙江是否存在污染。

经调查核实，信访投诉问题部分属实。攀枝花市东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对滨江大

道(金沙江大道中段 )三森家具建材城岔路口涵洞，龙密路往金沙江大道东段方向立

交桥靠江边桥下水泥管道及上游进行排查 。三森家具建材城岔路口涵洞内流水清澈

无异味，经排查流水为山体渗水，上游三森家具建材城片区未发现工业废水排放 、
生活污水直排漏排情况。龙密路往金沙江大道东段方向立交桥靠江边桥下水泥管道

内流水清澈无异味，为山体渗水，上游迎宾苑小区、攀钢钒钛管控中心办公楼等区

域未发现企业废水外排，生活污水直排、漏排情况。排查人员同时对投诉反映的两
处排入金沙江的水分别进行采样 ，并送至四川省攀枝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进行水

样分析检测。根据检测报告，三森家具建材城岔路口涵洞水质情况为：化学需氧量

10mg/L，氨氮0.043mg/L；龙密路往金沙江大道东段方向立交桥靠江边桥下水水质

情况为：化学需氧量8mg/L，氨氮0.060mg/L。两处水样水质均达到于《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中Ⅰ类标准值（化学需氧量15mg/L，氨氮0.15mg/L）。

责任领导：东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童永
责任单位：东区生态环境局

责任人：东区生态环境局局长解翔宇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相关整改情况。
我区已责成东区生态环境局、东华街道加强对两处排洪涵洞及上游的巡检，发现异常来水、污水收集管网破损等情

况及时处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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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D24LD03
21PZ05 东区

群众反映：日报社家属区11栋背后，有很

多业主养鸡、鹅、兔子叫声扰民，并将产
生的污水乱排，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其他
居民生活。

2024年3月22日上午，工作专班对炳草岗街道日报社家属区 11栋背后开展现场检查
。经现场核实，攀枝花大道东段867号11栋三户居民私自利用闲置场地违规饲养家

禽。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局长廖春权；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炳草岗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炳草岗街道办事处主任  殷敏

二．处理和整改情况

2024年3月22日上午，区人大副主任吴昊现场督导投诉案件整改。要求落实红线主责，属地监管职责，闭环跟进，

街道、社区要加强宣传教育，做好回访，确保问题不反弹。
2024年3年22日上午，炳草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对攀枝花大道东段 867号11栋三户居民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2024年3月23日上午，攀枝花大道东段867号11栋三户居民自行完成违规饲养家禽的处理，攀枝花市融媒体中心组

织人员对周边环境卫生进行清理。

无

6 SD24LD03
21PZ06

钒钛高
新区

群众反映：悦山府二期大门口每天均摆放

了三、四十个垃圾桶，小区的生活垃圾全
堆放在此处，臭气熏天，影响出行。向钒
钛高新区反映，告知会修一个集中的垃圾

房，但至今未修建。市民称如果没有条件
修建垃圾房，请将垃圾桶摆放到离居民楼
较远的地方。

2024年3月22日，工作专班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群众反映的“悦山府

二期大门口每天均摆放了三、四十个垃圾桶”实际为碧桂园小区生活垃圾集中暂存
点，因交付使用前开发商未设置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点 ，小区生活垃圾现阶段均集中

放在垃圾暂存点，再由垃圾清运公司集中清运。经实地查看碧桂园垃圾桶摆放及使
用情况，现场放有垃圾桶约三十个，卫生环境较差，存在异味扰民情况，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元才 ；责任单位：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
执法局、自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责任人：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鲜永生 ；钒钛高新区自然资
源和建设管理局局长刘骥。

（1）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于 2024年3月22日完成整改，整改内容：物业公司22日前，

将垃圾投放点移至该小区红线范围内，并对原污染路面进行清洗。

（2）生活垃圾清运公司增加生活垃圾清运及生活垃圾桶消杀工作频次 ，由原来的1次/天垃圾清运频次（早上8：
00），增加至2次/天（早上8：00，晚上21:00）。严格做到生活垃圾桶、箱装载量不超过60%，生活垃圾清运日常
日清工作要求。

（3）做好消杀工作。为防治异味扰民，要求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严格做到每天上午

8:30左右清洗消杀一次，晚上21:30左右消杀一次。同时，视垃圾产量及垃圾成份等具体情况可适当增加消杀次数

。运输车辆实施作业前必须消杀。

（4）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自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积极督促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分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前完成垃圾房建设。

无

7 SD24LD03
21PZ07 东区

群众反映：金域阳光三期楼下小杨哥鲜货

烧烤，因小区内没有专用烟道，商家将油
烟直接外排，油烟扰民严重。

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金域阳光三期无油烟排放专用烟道，油烟经过净化之
后通过外排烟道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影响。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登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陈建宇

二、处理和整改情况
1.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经现场核查后，一是立即向攀枝花市东区新之疆羊肉串店（小杨哥鲜货烧烤）下达了《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攀东综执责改〔2024〕第224号），当场送达，要求商家在2024年3月29日17时前对存

在的问题完成整改。二是要求商家停业整改，清洗并更换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有效过滤净化烟尘。三是督促商家在

经营时间开启油烟净化设备，及时清洗油烟净化装置，定期检查辖区餐饮店油烟净化安装及使用情况 。
2.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四川衡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油烟排放管道进行整改 ，增设商铺共用的油烟专用烟

道，并要求在4月22日前完成整改。

3.东华街道办事处负责定期回访，确保商家整改到位，并加强日常巡查，严格督促餐饮店铺商家规范使用餐饮油烟
净化设施，并做好整改期间群众解释工作。

无

8 SD24LD03
21PZ08 仁和区

群众反映：市民是迤沙拉大道仁拉路9号公
馆的业主，市民称往那总路方向有农户养

殖很多家禽，每天晚上十一二点叫声扰民
严重。（如不知道位置，在新公安局门口
就能听见叫声，也可以和市民联系。）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仁和区仁和镇田坝村平田组农户曹某 ，位于投诉人所在九号公
馆小区西北侧。该被投诉农户周边无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区

域。
2024年3月22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区综合执法局、仁和生态环保局、仁和镇人民

政府、仁和镇田坝村有关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处理 。该农户共
养殖鸡15只、鸭20只、鹅20只，属散养户，距离九号公馆小区直线距离约100米
（中间隔小河），家禽养殖过程中偶有鸣叫。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仁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  群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任人：仁和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颜忠亮

处理情况：一是由仁和镇人民政府、区农业农村局、仁和镇田坝村共同监督该农户于 2024年3月24日前搭建圈舍遮

阳网，同时加强对其饲养家禽的管理，减少禽类鸣叫噪音影响。二是区农业农村局及属地政府加强对仁和镇城郊结
合部的巡查力度，并将仁和镇田坝村农户曹建春纳入重点巡查范围 ，尽量减少农户养殖对周边群众生活的影响，同

时加大教育宣传力度，督促养殖农户规范养殖行为。

无

9 SD24LD03
21PZ09 仁和区

群众反映：市民是弯腰树华阳路62号的业

主，楼旁有一个水厂加压站，每天不定时
的噪音很大，扰民严重。

2024年3月22日，攀枝花市环境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调查组到弯腰树加压泵站现

场进行了调查。经现场核实，裸耳听感确存在一定噪声。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发胜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环境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责任人：攀枝花市环境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文辉。
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责成攀枝花市环境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立即采取措施减少加压设备夜间启动时间 ，聘请专业的噪音检测机构对弯
腰树加压泵站厂界噪音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下一步工作安排，同时督促市环境能源集团主动上门与天宇半

岛阳光三期业主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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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D24LD03
21PZ10 东区

群众反映：花溪谷1号楼二单元门禁处，小

区业主将捡的破烂堆在此处，绿化带内也
堆放了很多，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差。

经现场核实，被投诉区域属于衡易物业花溪谷小区，被投诉人长期在花溪谷1栋2单
元1楼外面巷道堆放废旧物品，这些物品是被投诉人在外捡拾的纸壳、塑料制品和

一些杂物。小区周围也有少量的杂物堆放。存在安全隐患。小区每天由物业进行清
扫，整体环境比较干净，只是堆放杂物居民不让物业清理，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生活

及小区环境。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静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东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赵天宇
整改情况：2024年3月23日完成整改工作

一是社区及物业对被投诉人进行劝导，并将该区域及周边区域杂物全面清理，于3月23日清理完成。二是加强宣

传，禁止居民在小区内堆放杂物，以防发生火灾。三是社区加强巡查，督促物业对杂物定期进行清理，给居民一个
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无

11 SD24LD03
21PZ11

钒钛高
新区

群众反映：溪山春晓2栋背后堆放了很多建
筑垃圾，未及时清理，起风时建筑垃圾中

的白色垃圾被吹到旁边的小山坡上到处都

是，无人清理，影响市容市貌。

2024年3月22日，工作专班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溪山春晓项目于2020年5月动工修建，于2023年7月底集中交付，现物业服务企

业为眉山市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经工作专班实地查看，溪山春晓
小区装修垃圾堆放点一是存在建筑垃圾密闭措施不完善情况 ；二是存在白色垃圾随

风飞扬，影响市容市貌情况。

责任领导：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元才 ；责任单位：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

执法局、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责任人：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鲜永生 、钒钛高
新区自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局长刘骥。

（1）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要求溪山春晓小区物服企业眉山市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攀枝花公司
于2024年3月24日前清运完毕堆存的建筑垃圾。（整改时限：2024年3月24日）

（2）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强化建筑垃圾分类管理，督促溪山春晓小区物服企业眉山市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攀枝

花公司规范设置建筑垃圾收集点，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回收。（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3）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责令溪山春晓小区物服企业眉山

市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攀枝花公司在 2024年3月24日前完成小区边坡白色垃圾的清理，并要求物业服务公司加强
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日常管理。（整改时限：2024年3月24日）

无

12 SD24LD03
21PZ12 仁和区

群众反映：普达南苑9栋楼下餐厅食味鲜饭
店，南苑餐厅早、中、晚营业时油烟机噪

音扰民。

经现场调查，情况如下：群众反映的“食味鲜饭店、南苑餐厅”位于仁和区前进镇普
达南苑果园路16号1栋，两家餐厅共用一个烟道，烟道通过1栋与9栋之间伸缩缝，

沿着9栋墙壁通往9栋屋顶，油烟净化使用及烟道排放烟气时产生的噪声对楼上住户

确有影响。2024年3月24日上午，经与9栋（2单元3—2号）住户同意，仁和生态环

境监测站到该住户家中，监测食味轩饭店、南苑餐厅油烟净化设备开启时该住户室
内声环境情况。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室内噪声倍频带声压级限值（250HZ），俗称

低频噪声”为45dB，超限值1dB（限值为44dB），存在超标的情况。群众反映情况

属实。

责任领导：仁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兆兵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攀枝花市仁和生态环境局局长   罗诤健

仁和区前进镇人民政府镇长   马建华

处理情况：一是仁和生态环境局督促指导食味轩饭店、南苑餐厅经营者加强油烟机的维护，经营者自愿停业对油烟
机固定镙丝等部位进行检查，加固或加垫片以减轻震动噪声。整治完成后，仁和生态环境局对噪声整改效果的情况

进行复查。二是前进镇及普达社区居委会及物业管理公司加强日常巡查检查 ，督促餐馆经营者落实在居民午休及夜
间（13:00—15:00，22:00—7:00）不使用猛火灶的承诺。三是前进镇政府及普达社区定期对餐馆油烟净化器的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协调化解噪声扰民矛盾。

无

13 SD24LD03
21PZ13 仁和区

群众反映：大龙潭混撒拉村小水井组下方
的迤资工业园区，忠恒工贸有限公司旁从

去前年就堆放了几百车的尾砂，扬尘严
重，导致村民的芒果和其他农作物被污

染，至今无人处理。诉求：将尾砂清走，
对农民被污染的农作物进行赔偿。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为攀枝花市世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世鑫工
贸）选矿厂厂区范围内。世鑫工贸10万吨/年钛中矿及30万吨/年铁精矿项目因资金

链问题，长期处于停建状态。

关于“忠恒工贸有限公司旁从去前年就堆放了几百车的尾砂 ”问题。经调查，2022年
7月底至8月初，世鑫工贸负责人施勇从钒钛园区千亿洗选厂转运了约 5000余立方尾

砂至迤资园区忠恒公司旁边世鑫工贸选矿厂厂内堆存 ，其负责人称拟将该部分尾砂
作为选矿厂建设的建筑用砂。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关于“扬尘严重，导致村民的芒果和其他农作物被污染 ”问题。现场检查发现，厂内
道路未硬化，车辆经过时有些扬尘，堆存尾砂区域表面已板结，部分区域有草生

长，2023年覆盖的防尘网大部分已破损，现场无扬尘严重的情况。尾砂堆放点周边
有种植的芒果。大龙潭彝族乡在对周边村民走访时，村民反映堆放尾砂有影响，希

望能清走。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关于“至今无人处理”问题。2021年世鑫工贸准备复工复产，后资金链断未补交土地

费用，南山管委会在2022年初对世鑫工贸采取了管控措施。2022年8月，仁和生态
环境局发现其厂内尾砂堆存不规范，及时督促其采取了场地平整和防尘网覆盖措施

。2024年3月，经南山管委会多次协调，世鑫工贸将对选矿厂现有尾砂进行覆盖避
免扬尘，同时逐步将尾矿进行搬离。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责任领导：仁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兆兵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仁和生态环境局局长  罗诤健

南山管委会主任   肖礼贤
整治措施：一是南山管委会继续督促世鑫工贸覆盖尾砂，逐步清理厂内堆存的物料。在实施过程中督促企业采取有

效扬尘防治措施，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二是仁和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世鑫工贸清
理场地内物资的安全、污染防治的监管，如发现违法违规情况，及时督促整改、依法查处。三是大龙潭彝族乡人民
政府、南山管委会加大对迤资园区及周边农企矛盾的协调力度 ，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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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D24LD03
21PZ14 仁和区

群众反映：劳研科技环保信息作假，调查
重点，东方钛业，盘江煤焦化，能源动力
、海绵钛厂，钛冶炼厂、钒制品厂，调查
方向劳研科技历年检测报告尤其是在线比
对检测。

经调查核实，信访投诉问题属实。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四川省攀枝
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成立工作专班，对群众反映劳研科技的监测资质、能力和设
备有效期，监测报告等开展了核查。劳研科技在对6家企业开展在线监测比对监测

报告中，存在不按要求采用原始数据、签发时间逻辑不合理、样品保存和处理不符
合标准规范、报告原始记录归档不规范等问题。

责任领导：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驰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责任人：市生态环境局吴国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源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未按要求采用原始结果、签发时间逻辑不合理问题，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依规处理。样品保存和处理不符合标
准规范要求、报告原始记录归档不规范问题，责成劳研科技限期整改（2024年4月25日前完成），书面整改报告于

2023年4月底前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并查找管理漏洞，提升管理水平，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杜

绝类似问题再出现。

无

15 SD24LD03
21PZ15 东区

群众反映：金沙江大道东段银江水电站背
后有一个养鸡场，臭气熏天，尤其是下午

和晚上味道特别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

经现场调查，交办件反馈问题中所述养鸡场为立新养殖场 ，检查组人员在早上于立
新养殖场场区入口、办公区域、养殖圈舍周边感官上未发现明显异味。异味来源主
要为鸡粪堆积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发酵气体，在鸡粪堆积发酵车间、包装车间尤为明

显。另经周边走访及分析，发现受不同的气象条件及气压条件变化影响 ，部分时段
及附近部分区域有较明显异味。综上，该项群众举报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洋；责任单位：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责任人：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

局局长苏波。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针对“臭气熏天，尤其是下午和晚上味道特别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问题。检查组对立新养殖场提出了具体整

改要求：
1.3台喷雾机由原来的隔天喷洒生物除臭剂一次改为每天喷洒一次 。 
2.对鸡粪发酵堆体进行薄膜覆盖，由原来的薄膜全覆盖5天延长至8天，减少异味逸出。

3.要求立新养殖场选择气象条件好、气压高、逸散条件好的白天中午对鸡粪发酵堆体进行翻堆，不在早晚等气象及

气压条件差的时段进行翻堆，减少异味逸散。

4.2台雾化除臭机每天喷雾除臭，科学调整清除和转运鸡粪的时间及方式 ，减少异味。

无

16 SD24LD03
21PZ16 东区

群众反映：市民是金域阳光四期业主，1、
小区内到处都是宠物粪便，无人清扫。2、
堆放的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臭气熏天。3
、四期22栋电梯内油烟味重（小区楼下无

商铺）。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金域阳光小区内部分宠物主人在宠物排泄后未能
及时清理粪便，导致粪便遗留在小区的公共区域；同时，为方便垃圾清运，小区物

业每日在环卫垃圾车来之前将小区垃圾桶运送到垃圾房 ，因环卫垃圾车到小区清理
的时间不能确定，故小区存在垃圾桶未能及时返回垃圾桶堆放点情况 ；22栋电梯井

内的部分楼层烟道出现了不同程度破损 ，导致居民家里的油烟直接通过破损处串烟
至电梯井内。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静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东华街道办事处

责 任 人：东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赵天宇

1.关于“小区内到处都是宠物粪便”问题。
整改情况：2024年3月22日，东华街道会同金汇社区组织8人对居民投诉的问题进行整改。一是小区已设置专门的

宠物粪便收集箱，方便小区业主在宠物排泄后时能及时处理宠物粪便 ；同时督导小区物业（攀枝花市衡易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加大清扫力度。

2.关于“堆放的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臭气熏天。”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及时申购垃圾桶，在垃圾清运期间进行轮换，保证垃圾桶无空缺时段。二是小区

保洁人员将加大清扫保洁力度，同时做好文明行为宣传，减少随地乱扔垃圾等行为。
3.关于“四期22栋电梯内油烟味重”问题。

整改情况：2024年3月22日完成整改工作

一是3月15日，金域阳光物业已对四期22栋两部电梯井破损的油烟排放处用红砖和水泥砂浆进行了修补 ，并在楼栋
群和业主群进行了相关回复。二是督导物业服务企业加大电梯维保力度，同时做好电梯消毒、卫生清扫工作，为居

民营造干净、卫生的人居环境。

无

17 SD24LD03
21PZ17 仁和区

群众反映：金科二期大门公路对面有一块
被打围的空地，以前是堆放建筑垃圾的，
现在每天都有垃圾车往里面堆放生活垃

圾，臭气熏天。诉求：请部门将生活垃圾
转运到其他地方堆放。

2024年3月22日，由仁和区政府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调查，情况如

下：
群众反映的垃圾位于金科集美阳光未开发工地 B08地块中，因金科集美阳光二期三

批次项目于2023年9月开始陆续交房，大量业主开始进行装修，为便于装修垃圾的
集中管理，物业服务企业经与开发企业协商，将未开发的B08地块中部分区域用于

业主堆放装修垃圾，物业服务企业定期进行清运。装修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
以及包装材料塑料袋、塑料膜、垃圾袋等白色垃圾，物业服务企业未做到及时清

运，造成有关投诉。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副区长唐光辉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区住建局局长陈清春
处理情况：一是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对场地内的垃圾立即进行清运 ，现已整改完成。二是约谈物业服务企业，要求物

业服务企业规范装修垃圾管理，及时清运装修垃圾。三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对居民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情况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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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D24LD03
21PZ18 东区

群众反映：东区太谷广场小酒馆，麋鹿酒

馆和众二酒馆噪音扰民，酒馆未做隔音措
施。

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被投诉对象麋鹿小酒吧、众二酒馆内均设有歌曲播放

系统、桌椅存在外摆现象，如音响音量较高或者食客说话声音较大 ，存在噪音扰民
现象。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王静

责任单位：东区人民政府

责任人：东区商务局局长  张芯萍

二、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要求麋鹿小酒吧、众二酒馆调低音响设备音量，选唱歌曲以轻柔舒缓为主；二是要求麋鹿小酒吧、众二酒馆夜
间营业期间关闭门窗，防止噪声外溢；三是要求麋鹿小酒吧、众二酒馆在晚上10点后安排顾客在室内饮酒，如遇顾

客大声喧哗，及时提醒劝导；四是要求攀枝花嘉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每晚安排人员开展巡查 ，一旦发现麋鹿小酒吧
、众二酒馆噪声较大，立即制止。五是定期回访，监督商家整改情况。

无

19 SD24LD03
21PZ19 米易县

群众反映：米易县撒莲镇禹王宫村刘家村
一社村民刘某家番茄地被通村公路水泥灰

污染。

经现场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投诉人反映的通村公路系2023年米易县撒莲

镇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项目（三标段）中禹王宫村凹景子路1社机耕道硬化项
目，该道路全长1511米，目前已硬化完成1200米，尚有311米道路尚未完成硬化，

目前处于停工状态。刘天城家番茄地面积约0.3亩，位于已硬化道路旁，现场核查时

发现有水泥灰附着于番茄植株之上。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米易县副县长袁华嵘
责任单位：撒莲镇人民政府

责任人：撒莲镇人民政府镇长李武洋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一是要求施工单位在复工前落实道路降尘和车辆防抛洒措施 ，经业主单位检查合格后方能施工作业。二是复工后，
定期对项目防扬尘、抛洒等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巡查。三是针对给农户造成的损失情况，组织施工单位与农户进

行协商，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

无

20 SD24LD03
21PZ20 米易县

群众反映：米易县撒莲镇白沙沟煤矸石加

工厂扬尘严重。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米易县金林煤矸石加工厂以煤矸石为原料生产煤

矸石颗粒、中煤、泥煤，厂区周边设置5m高防风抑尘网，厂区内采取地面硬化、进
出车辆冲洗和不定期洒水等抑尘措施。但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厂西北面防风抑尘网

有破损，部分物料堆存在仓库外且遮盖不全，厂区地面部分区域洒水降尘不到位的
情况。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米易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红刚
责任单位：米易生态环境局

责任人：米易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彬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一是要求米易县金林煤矸石加工厂立即对破损防风抑尘网进行修复 ，对遮盖不全的堆体进行遮盖，加大场地内洒水
降尘力度，确保场地内保持湿润，有效控制扬尘产生。二是要求米易县金林煤矸石加工厂立即将堆存在仓库外的物

料全部转运至仓库内堆存。

无

21 SD24LD03
21PZ21 东区

群众反映：东区银江镇五道河羊角山攀铁

厂区沉淀池小，污水溢出在道路上，造成
污染。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东区银江镇五道河羊角山攀铁厂沉淀池小，污水溢出在道路

上，造成污染”问题属实。2024年3月22日，工作专班对东区银江镇五道河羊角山攀

铁厂沉淀池开展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道路污水是由洒水积水过多引起。

责任领导：东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童永

责任单位：东区生态环境局

责任人：东区生态环境局局长解翔宇

一是对道路上的污泥立即进行清理，并且要长期坚持；二是在道路旁添加围堰，对道路上的水进行截流、收集进入
沉淀池；三是加强日常巡查力度，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无

22 SD24LD03
21PZ22 东区

群众反映：太谷广场不二火锅唱歌地方未
做隔音措施，噪音污染。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被投诉对象不二火锅，地址位于太谷广场3栋4-1至4-
20号门面。2024年3月22日，区商务局联合专班到现场调查核实，不二火锅店内不

定期有歌手驻唱 ,5个包房内有点歌系统，如歌曲或音响音量较高存在噪音扰民现象
。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王静

责任单位：东区人民政府

责任人：东区商务局局长  张芯萍
二、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要求不二火锅停止使用包间内点歌系统 ；二是要求不二火锅歌手驻唱时间不超过晚上 10点，同时调低音响设备
音量，选唱歌曲以轻柔舒缓为主；三是要求不二火锅夜间营业期间关闭窗户，防止噪声外溢；四是要求攀枝花嘉恒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每晚安排人员开展巡查，一旦发现不二火锅噪声较大，立即制止。五是定期回访，监督商家整改
情况。

无

23 SD24LD03
21PZ23

钒钛高

新区
群众反映：钒钛高新区尾渣厂扬尘严重。

2024年3月22日－24日，工作专班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群众投诉反

映的“钒钛高新区尾渣厂”全称为四川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综合渣场（以下简称“园
区综合渣场”），由重庆竞发物业（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以下简称“竞发
物业攀枝花分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及维护。现场检查时，园区综合渣场处于

正常运营状态，目前每天接收处置废渣量约 17000吨。渣场内1-4期工程的19级坝以

下形成的边坡已完成覆土复垦，并种植有绿化植物，但因旱季缺水导致部分绿植枯

萎。同时，填埋作业区内配备有洒水车4辆，分别对不同区域进行喷洒防尘。但园
区综合渣场作业面积大，场内道路均未硬化，部分作业区洒水车无法到达，加上洒

水过多可能造成拦渣坝溃坝和渗滤液溢流等风险因素 ，导致作业区域范围内在风力
较大时仍有一定扬尘产生。

综上，群众反映的“钒钛高新区尾渣厂扬尘严重 ”的问题属实。

责任领导：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向丽；责任单位：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钒钛高新

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鲜永生。

针对竞发物业攀枝花分公司园区综合渣场检查发现的环境问题 ，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印发《限期
整改通知书》，责成企业开展以下整改：

一是严格按照环评和排污许可证大气污染物防治措施要求 ，每天对渣场内作业区进行喷洒控尘，防止扬尘污染。
（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是所有运渣车辆出场必须经过冲洗，严禁脏车出场，严禁车轮携带废渣上路，造成二次扬尘污染。（整改时限：

长期坚持）
三是渣场靠近金江镇立柯村一侧，在完成固废渣填埋后，尽快对边坡进行覆土固化，并种植绿化植物。（整改时

限：2024年９月30日）

下一步，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加强对竞发物业攀枝花分公司园区综合渣场的日常巡查 ，坚决打
击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大气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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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D24LD03
21PZ24

钒钛高

新区

群众反映：金江镇立柯村上立柯组村民谢
某家门口有上万方建筑垃圾堆放，已经进
行沙土掩埋。

2024年3月22日，工作专班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被投诉对象谢崇
平，男，金江镇立柯村上立柯村民小组村民，2018年3月（原立柯村隶属大龙潭彝

族乡管理期间）在立柯村上立柯组赶场湾申请宅基地新建住房 。因房屋建设和房屋
防洪安全需要，谢崇平对选址位置下方的自然沟进行覆土回填平整 ，覆土深度3-4
米，回填使用的绝大部分为屋基开挖产生的沙土 ，但填埋过程中确实也存在混合部
分石块、废弃砖头、废弃木块等建筑垃圾的情况，填埋建筑垃圾情况属实。根据现

状面积和覆土深度初步测算，填方量约3000立方米左右，因其中大部分为沙土，建

筑垃圾数量达上万方情况不属实。综上，群众投诉举报的内容部分属实。

责任领导：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元才 ；责任单位：金江镇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自

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人：金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俊、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
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鲜永生；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局长刘骥 。

鉴于该地块现状平整且具备耕种条件，当事人近年一直在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加之村干部和群众反映谢崇平本人当
年覆土平整土地时并无主观恶意填埋建筑垃圾的行为 ，经金江镇、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与综合行政执法局、钒钛高
新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立柯村现场参与人员商议，从保护现有耕地现状的角度考虑，此地块暂时不宜实施整改，

因此作如下处理：
1.对谢崇平本人进行批评教育。（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2.责成立柯村加强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和日常巡查工作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改时
限：长期坚持）

无

25 SD24LD03
21PZ25 东区

群众反映：东区倮果花园公路上全天大车

过路灰尘大，噪音大。

收到市民信访投诉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度重视，立即开展现场核查。3月22日
11：00至16:00，倮果花园路段共计38台次货运车辆通行，噪音、扬尘较大，市民

反映现象确实存在。（照片详见附件）

责任领导：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  陈松涛

责任单位：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责任人 ：交警支队三大队大队长严雪华

一是加大路面警力投入。在倮果花园路段设立固定岗 1个，对货运车辆“逢车必查、逢违必纠、纠违必严”，对查实

的货车违法行为，一律实施顶格处罚，形成严管高压势态。二是强化科技监管。充分利用视频监控加强了倮果花园

前后路段的线上监测，对货运车辆篷布遮盖不严实、货箱密闭不严、车身脏等信息，及时固定违法证据，第一时间
点调指挥路面民警处置，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管理。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落实“不
教育不放过、不处罚不放过、不整改不放过”的工作要求，加强了货车驾驶人“面对面”教育宣传，促进驾驶人知晓
货车脏车治理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安全环保意识，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四是长效机制建立。坚持把“大气污染防治”
与“减量控大”“文明城市创建”等专项行动紧密结合，科学统筹、持续发力、一体推进。加强“公路防控体系、动态

监控、车载GPS系统”等平台的有效应用，发挥“天网”、智能卡口、查缉布控等科技装备的时效性作用，及时发现货

运车辆“抛冒滴漏”违法信息，第一时间固定违法证据、跟踪轨迹，快速点调指挥处置，形成视频巡逻与路面巡查的

无缝衔接，持续营造严管严治的浓厚震慑氛围。

无

26 SD24LD03
21PZ26 米易县

群众反映：米易县和平村合立玄武岩公司
尾砂乱堆放。

经现场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该公司堆放地点位于米易县草场镇沙坝村，现场

堆放的“尾砂”实为该公司生产的玄武岩机制砂产品，方量约3万立方米。堆场建设
有部分围挡，但不完善；堆体表面覆盖有防尘网，但覆盖不全；现场配备有30立方

米洒水车1台，定期开展洒水降尘作业，未设置喷淋设施。

一、成立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米易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红刚
责任单位：米易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责任人：米易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局长汪鼎胜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一是要求合立玄武岩公司立即完善堆场三防措施 ，于2024年4月底前增设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连续硬质密闭围挡 ，

并安装喷淋设施。二是要求合立玄武岩公司立即对覆盖不全的堆体进行遮盖 ，并加大洒水降尘频次。三是要求合立
玄武岩公司加快机制砂外销，减少堆存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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